《自治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

服务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0年4月10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关于印发自治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三个办法的通知》，对我区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做出要求。近年来，随着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践的深入，消防设计审查技术服务从业单位及人员资质参差不齐、服务流程不够规范等诸多问题开始暴露，亟需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来加以约束和引导，以确保消防设计审查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权威性，经主动对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办法正在制定，预计印发周期较长，住建部建议各省区可先行根据各省区实际情况先行制定管理。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和自治区消防审验工作现状，现重新制定《自治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起草目的

提升服务质量：对技术服务机构提出服务要求，明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明确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责任与义务，促使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提供精准、专业的技术服务，保障我区建设工程消防安全。

强化监督管理：实行分级分类监管，执行事前信用承诺，加强诚信教育，提升消防执法惩戒效果，督促消防审验技术服务单位及其技术人员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推动行业发展：鼓励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开展，签订行业自律公约，引导行业组织加强自律管理。推动消防审验技术服务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健康发展，更好的适应建设工程消防审验需求。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26条，重点对消防审验技术服务的管理主体与系统、服务机构要求、从业人员规范、服务活动规定、监督与处罚措施做出规定。
管理主体与系统主要明确了县级以上住建部门负责监督管理，依托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行业组织加强自律管理。

服务机构要求主要明确了机构需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要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保证体系。
服务活动规定主要明确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服务时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出具的意见或报告需负责人签字盖章，应建立完整的服务档案并妥善保管。

监督与处罚措施主要明确了住建部门的多种监督检查方式。

